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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政复〔2021〕213号
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
芒市人民政府关于芒市2021年高标准

农田建设项目（第二批）实施方案的批复
市农业农村局：
《芒市农业农村局关于请求审批芒市2021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（第二批）实施方案的请示》（芒农请〔2021〕66号）收悉，经市人民政府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一、同意《芒市2021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（第二批）实施方案》。
二、你局要严格按照实施方案组织项目实施，确保按期完成。未经批准，不得随意更改建设项目。

2021年8月6日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  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8月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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